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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版权保护划红线 新《著作权法》对这些说不

施行在即的“双减”减得了“鸡娃”焦虑吗

“六一”是孩子们的节日，而让孩子拥有快乐童年也是全社会的共同

命题。近些年来，教育焦虑、“海淀鸡娃”等种种教育乱象屡见不鲜。为真

正做好未成年人的减负工作，推进“双减”工作势在必行，落到政策维度

来看，目前《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已经审议通过，同时，各地均已陆续出台政策，遏制教培行业

中的过度资本化倾向和超前培训现象。“入法”加“新规”，减负工作箭在

弦上，那么家长们又是如何看待即将发布的“双减”意见的？这一政策能

否缓解“鸡娃”乱象？

北京商报2021.6.1

一批新规现已整装待发，自6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著作权法》便是其中之一，并早早地成为影视、音乐、出版等多个领域

的焦点。随着新《著作权法》的实施，也正式对一系列侵权行为说“不”，包括近段时间频频引发争议的短视频搬运剪辑，以及网

络主播未经允许使用他人作品、公开传播录音制品未支付报酬等情况，均将有明确的条文以保护权利人应有的权益。而在新

《著作权法》从政策及法律角度进行版权保护外，从业者也需要进一步强化版权保护意识以推动版权生态的良好运行。

确定“视听产品”范畴

自去年11月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通过以来，

新《著作权法》便时刻受到各界的瞩目。终于，

6月1日，新《著作权法》迎来了正式实施的这

一天。

在新《著作权法》中，对“作品”的定义被

明确为“是指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

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在业

内人士看来，这扩大了作品类型的保护范围。

同时，新《著作权法》还明确了合作作品的著

作权保护，也对广播权、表演权、信息网络传

播权等进行了修订。

不仅如此，新《著作权法》还及时应对互

联网+智力成果的纠纷，堪称一部互联网范儿

十足的版权法。

新法将“类电作品”（电影作品和以类似

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更改为“视听作

品”，扩大了著作权法律覆盖的范围，能够帮

助更多的作品进行维权。这既衔接了相关国

际条约，特别是2020年生效的《视听表演北京

条约》，又解决了视听产业发展中新类型作品

的版权保护问题，为中国方兴未艾、创新不断

的娱乐产业保驾护航。

比如，短视频、直播游戏等新型视听节

目，之前法律地位一直尴尬，只能通过“类电

作品”的概念来保护，不利于这些新兴行业的

长远、稳定发展。新法即明确，“视听作品”只

要满足“独创性”等法定作品特征，就可能获

得版权保护。

在数字文创产业智库研究员李杰看来，

新《著作权法》的修订与近年来市场的发展变

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少修订均瞄向了新形

式作品或热门行业。

以对作品的定义以及广播权、信息网

络传播权的修订为例，这便与当下热门的

网络直播行业有密切的联系。近年来，随

着网络直播越发火热，但未经授权便表

演、播出、翻唱他人作品，或是随意直播网

络游戏画面等情况频繁出现，屡屡曝出侵

权纠纷，随着新《著作权法》的实施，将对

版权所属以及是否纠纷的认定有进一步

帮助。

除此以外，今年4月，53家影视公司及机

构、500多名影视从业者先后两次发布联合声

明，直指短视频侵权问题的事件，也随着新

《著作权法》的实施再一次被提及。对此，李杰

认为，“新《著作权法》实施后，想必对短视频

侵权问题也将有更为明确的约定，帮助各方

合理保护自身的权益”。

加大力度防钻空子

在新《著作权法》中，除了对定义、权利的

描述等进行修订外，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打击

力度尤为受到各方人士的关注。

新《著作权法》规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

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

人因此受到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

得给予赔偿；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

的违法所得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该权利使

用费给予赔偿。对故意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

作权有关的权利，情节严重的，可以在按照上

述方法确定数额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给予赔

偿”。与此同时，“权利人的实际损失、侵权人

的违法所得、权利使用费难以计算的，由人民

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0元以

上500万元以下的赔偿”。

此外，新《著作权法》还指出，可以责令侵

权人提供与侵权行为相关的账簿、资料等，主

管著作权的部门对涉嫌侵犯著作权和与著作

权有关的权利的行为进行查处时，可以询问

有关当事人，调查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情

况；对当事人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和物品实

施现场检查；查阅、复制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

的合同、发票、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对于

涉嫌违法行为的场所和物品，可以查封或者

扣押。

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表示，加大打

击力度是保护版权的必要措施，“由于部分侵

权事件中对侵权方的处罚程度不及曾经的获

利规模，使得市场上存在着钻空子的侵权行

为，赔偿后继续侵权，无法彻底根除，通过加

大打击力度则能增加对侵权方的震慑力度，

同时也能对版权方有更好的补偿”。

共同提升版权保护意识

毋庸置疑，新《著作权法》实施后，将进一

步完善版权保护，同时，业内人士认为，新《著

作权法》的实施更多是从政策和法律层面来

保护版权，若要真正迎来良性健康的版权环

境，还需要各方共同提升版权保护意识。

据国家版权局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

著作权登记总量达5039543件，同比增长

20.37%。其中，作品著作权登记为3316255

件，同比增长22.75%，包括摄影作品、美术作

品、文字作品、影视作品、录音制品、音乐作品

等多种形式的作品；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则为1722904件，同比增长16.06%。

在资深出版人唐勇看来，目前著作权登

记总量的增长，证明了大家对于版权保护的

看重程度，但仍有部分权利人虽有版权保护

意识，却不知该如何保护版权，比如在出版领

域，部分作者在面对盗版侵权后，不知该如何

解决，或是因为维权成本而选择放纵盗版侵

权，这均不利于健康版权环境的建立，需要业

内对于该类权利人给予相关帮助。

此外，李杰也表示，新《著作权法》是一项

法律文件，需要人来实施才能展现出实际价

值与对行业发展的影响力，因此权利人需要

对相关法律有更多的认识与了解，拿起法律

的武器维护自身应有的权益，同时也要增强

大众对于版权保护的意识与知识，共同维护

良性的市场环境。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 摄影作品1510914件，占登记总量的45.56%

◆ 美术作品1295415件，占登记总量的39.06%

◆ 文字作品212797件，占登记总量的6.42%

◆ 影视作品191332件，占登记总量的5.77%

◆ 录音制品28765件，占登记总量的0.87%

◆ 音乐作品16478件，占登记总量的0.5%

◆ 图形作品14765件，占登记总量的0.45%

◆ 录像制品6185件，占登记总量的0.19%

◆ 模型、戏剧、曲艺、建筑作品等共计39604件，占登记总量的1.19%
数据来源：国家版权局

校内校外双减负

自今年3月开始，有关“开展义务教育阶

段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以及校外培训负担”的

消息不胫而走，对此，教育部在3月底回应表

示，今年教育部的工作将围绕减轻学生校外

培训负担和作业负担开展。5月21日，在中央

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上，“双

减”意见正式通过了审议。

会议还明确指出，未来要全面规范对校

外培训机构的管理，严肃查处存在不符合资

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虚假宣传、与学校勾

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对培训机构收费标准

进行明确，加强对机构的预收费监管，严禁随

意资本化运作。

尽管具体文件目前尚未正式发布，但种

种信号表明，“双减”意见已箭在弦上。

从“双减”意见的文件名称来看，此次工

作重点将集中在减轻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两方面。其中，校内作业负担的减轻更

依赖体制内的教育改革，而校外的培训负担

则需要市场、监管、政策等多方力量的推进。

由此，在“双减”意见审议通过的同时，各

地围绕校外教培机构在广告宣传、预付费监

管等方面的地方政策也相继出台。就在意见

通过的当天，北京市教委官方微信发文称，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

局、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北京银保监局

四部门联合发布《北京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

构预收费管理办法（试行）》。

这是北京市首次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预收费做出统一的管理办法。本次办法，对预

收费的收费时间跨度、预收费提前收费的时

间、退费等都做出了明确要求，还提出了要进

行资金监管。

比如在收费时间跨度上，要求按培训周期

收费的，不得一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时间跨度

超过3个月的费用；按课时收费的，每科不得一

次性收取或变相收取超过60课时的费用。

在本次办法发布前不久，北京市教委印发

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检查校外培训机构

发现问题的通报》。此次被通报机构所涉及问

题，主要报告一次性收取超过3个月课时费、

低价营销、内容超纲等。其中，一次性收取或

变相收取超过3个月或60课时费用的培训机

构，共有8家被点名，校外培训头部机构在列。

同时，为做好对校外培训的治理工作，广

东省也相继出台各类办法和监管措施。今年4

月底，广东省教育厅发布提醒函，督促各有关

校外线上培训机构尽快完成申报备案；广州

市也于日前开展了教育培训广告专项联合执

法行动，治理违规广告问题。

苦于“鸡娃”的家长

对于传闻中的“双减”意见，家长们的关

注度一直很高。当前，不少学生在日常的学校

学习之外，还上着各式各样的辅导班，更有不

少家长拼着“鸡娃”。家长高女士告诉记者，自

己的儿子昊昊今年读小学二年级，现在周末

一共上着英语、乐高和美术三个课外班，已经

算得上班里在外补习比较少的孩子了。“孩子

年龄小，现在正是打基础的时候，不在外面上

课外辅导的话我们很怕他跟不上。”

据高女士透露，昊昊的同班同学里补习

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的孩子不在少数。“现

在的数学课都叫思维课，还有上大语文培训、

写字课等等各类培训的孩子。基本上到周末

的时候，孩子们都是一天上课外班，一天写作

业，没有什么玩的时间。”

当被问及对“双减”意见的态度时，高女

士告诉记者，有关政策的传闻，她很早以前就

听说过，并且一直在关注着。“我非常支持在

校外减负，大家都少上一些培训机构都能轻

松。”同时，高女士表示，她身边很多选择“鸡

娃”的家长都处在焦虑和比较的心态里。“孩

子身边的同学都在上课，自己的孩子怎么能

不上课？没有家长想自己的孩子落在人后，但

是上太多辅导班确实负担重，所以如果大家

能都少上一些，孩子和大人都能轻松点。”

入法加新规并行

如何才能告别“鸡娃”，找回孩子们的“快

乐星球”？对家长和学生来说，将“学”与“玩”

有机结合实现平衡，保证“减负”落地，才是他

们真正翘首以待的。

“六一”已至，又一批新规正式生效，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保法》）

颇受各界关注。其中的部分具体条款和“双

减”意见的方向一致，从校内和校外两个维度

做出框定，要求学校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

日、休息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段的

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

则不得对学龄前未成年人进行小学课程教

育。从地方政策到“双减”，再到新版《未保

法》，减负和治理工作正通过“入法”加“新规”

的方式推进着。

而从校外回到校内，减负又该如何全方位

落实？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

办学导向。目前对学校的评价体系也在改革。

2020年，国务院颁布的《深化新时代教育

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完善立德树人体制

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

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

瘴痼疾，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和水平等。

今年3月，教育部等部门出台了《义务教

育质量评价指南》，提出了不给学校下达升学

指标，不单纯以升学率评价学校、校长和教

师；不得举办重点学校；不公布、不炒作中高

考状元、升学率。

当提及昊昊校内的学习时，高女士也坦

言，现在孩子们学习的知识相比她上学的时

候难了不少。“我是‘85后’，孩子上二年级在

课堂上学的东西，我觉得和我当初五年级学

的是一样的。”据了解，目前昊昊每天写作业

的时间都在一个小时左右。“多的时候要写两

个小时呢！”昊昊告诉记者。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

来，学校内部执行校内减负，最关键的是要提

高教育的效能。“特别是一些农村的学校，或

者是条件比较差的学校。当然管理部门也要

提高、改善这类学校的条件来提升教育的效

能。让学校的办学能力更加均衡，才能彻底地

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 共完成作品著作权登记3316255
件，同比增长22.75%

2020年全国著作权登记整体情况
2020年作品著作权登记情况

■ 著作权登记总量达5039543件，同比增长

20.37%

■ 共完成著作权质权

登记384件，同比下

降28.49%

■ 共完成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

1722904件，同比增长16.06%

数据来源：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各地出台校外培训治理新规统计

5月25日

广州市

《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行为提示书》

5月21日

北京市

《北京市学科类校外

培训机构预收费管理

办法(试行)》

5月19日

北京市海淀区

“教育培训行业广告发布

重点内容提示书”

5月17日

山西省

停止审批面向中小学生的

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

5月11日

广东省

发布关于校外培

训的风险预警

5月5日

重庆市

通报18家校外培训机构超标

超前培训和违规收费等问题


